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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河湖保护治理条例》出台！
今年3月1日起施行

12 月 23 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省河湖保护治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将于 2026 年 3月 1日起
施行。

江河湖泊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
源泉、文明的摇篮，也是主要的行洪
通道、优质水资源的载体和绿色生态
的底色。浙江作为河长制的发源地，
因水而兴，也为水而战。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江河湖泊保护
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亲自擘
画国家“江河战略”，部署河湖长制等
重大改革，发出“建设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伟大号召。2025年 6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
理的意见》，对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
略”、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进行了
系统部署，要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
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
护治理格局。2025年8月，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签发总河长令，全面推进
江河保护治理，加快全域建设幸福河
湖，助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但当前，我省河湖保护治理工作
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河湖管护

的客观压力持续存在且日益复杂，尽
管全省水域面积总体保持没有减少，
但乡村河道、池塘等水域面积整体呈
下降趋势，而且河湖“四乱”、非法侵
占水域岸线等现象时有发生，人水争
地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
幸福河湖建设的主观需求愈发强烈
且具体，不仅满足于“水清岸绿”的基
本面貌，更期盼能安全亲水、漫步滨
水绿道、享受优质水生态产品，渴望
河湖成为提升生活品质、带动区域发
展、传承人文记忆的活力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条例》制定势在
必行。

《条例》共七章五十五条，围绕建
设“水安人聚、水秀景美、水活业兴、水
润民富”的幸福河湖目标，构建形成了
集河湖规划、保护、治理、利用于一体
的全链条体系，核心聚焦四方面重点:

一、聚焦统筹规划强化河湖保护
治理规划引领

《条例》要求开展河湖基础调
查，完善河湖基础数据库、河湖档
案；建立河湖名录管理制度，通过实
行名录管理明确河湖保护治理对象
边界；优化河湖规划体系，统一整合

各类河湖专业规划为河湖保护治理
规划，将水面率指标管控、岸线空间
管控等作为核心要求纳入规划内
容，推动规划成果与国土空间规划、
其他行业规划衔接，以科学规划引
领河湖保护治理现代化。

二、聚焦严格保护强化水域空间
保护刚性约束

《条例》确立“确保河湖面积不减
少、功能不减退”的底线要求，将我省
水域占补平衡、水域分类管控等成熟
改革实践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明确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验收需同步完成
等效替代工程或功能补救工程验收。
专门增设水域“占而不补”法律责任、
城市水面率管控相关条款，以法治硬
约束守住水域保护红线，压实水域保
护主体责任。

三、聚焦系统治理推进全流域全
要素统筹治理

《条例》要求建立河湖健康监测
预警机制，有的放矢推动河湖治理实
施。采取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
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措施，维持河湖的
自然形态；完善清淤疏浚管理制度，
建立河湖淤积定期监测机制，规范疏

浚程序和疏浚砂石资源处置；锚定幸
福河湖建设核心目标，统筹水灾害、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全方位
织密河湖综合治理体系，切实提升河
湖综合治理效能。

四、聚焦合理利用激活河湖岸线
生态民生价值

《条例》推动以水定产、以水定
城，加快河湖沿线产业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优化调整河湖沿线经济和生产
力布局；优化现行法规中禁止性行为
界定、基础设施及公共事业领域分类
等不适配条款，规范河湖休闲运动活
动管理，加强以河湖为纽带的水文化
传承弘扬，引导河湖岸线合理有序利
用；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亲水、近水、乐
水的民生需求，真正让河湖治理成果
惠及民生。

海韵千岛，法治护航。随着《浙江
省河湖保护治理条例》的出台，舟山
将立足海岛特色，守护星罗棋布的岛
域河湖，不断推进海岛水系治理与生
态修复，让每一条河湖都成为赋能海
洋经济、润泽海岛民生的幸福纽带。

（来源：浙江省河长办）


